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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 

 
南通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计划项目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 

第一条 为规范南通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计划项目管

理，根据《南通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〈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城

市的若干政策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通委发〔2021〕6 号）、《南通市

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通科计〔2019〕9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南通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是以实现决策科学

化、民主化为目标，综合运用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多

门类、多学科知识，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支

撑的课题研究。 

第三条 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的范围主要是：市委、市

政府重点关注的经济、社会发展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；与科技创新

相关的战略规划、体制改革、政策法规、产业发展、成果转化、

金融创新等问题研究。 

第四条 南通市科技局负责南通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

的组织实施和管理。每年编制并发布《南通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

研究计划项目指南》，确定年度研究重点和申报要求，并在南通

市科技局网站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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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鼓励市区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事业单位等申报

项目。项目申报单位应当确定项目负责人，组建研究团队，明确

研究人员承担的任务，并经本人签字确认。研究团队人员原则上

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。 

第六条 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计划申报立项从以下几方

面进行综合评价： 

（一）选题、立项研究的针对性、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，

重点评价是否围绕市委、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； 

（二）预期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，重点考虑实际应用效果； 

（三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的创新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； 

（四）研究团队研究能力的综合水平，以及人员构成、研究

基础等； 

（五）申请经费以及经费预算的合理性。 

第七条 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计划项目分为指令性计划

项目和指导性计划项目。指令性计划面上项目每项资助 5 万元、

重点项目每项资助 10 万元。项目研究费用分两次拨付，《合同书》

签订后拨付 70%，项目验收结题后拨付 30%。 

第八条 项目立项程序：发布申报指南、项目立项申报、专

家评审、局办公会研究决定，最终确定拟立项的项目由市科技局

在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经市财政局抽核后，报市

政府专题会议审定，市科技局下达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立项

计划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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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行自主申请、专家评审、招标择优的立项原则。市科

技局负责组织专家评审，5 名专家组成员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。

同一项目按评分从高到低排序，由专家组提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

性计划立项方案，拟立项的指令性计划项目须为最高分。 

第九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在市科技局下达立项计划文件 15

个工作日内，按照要求办理签订合同书等有关手续；逾期不办的，

视为自动放弃。 

第十条 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研究周期 6 个月。创

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期完成或者继续实

施的，承担单位应当在合同到期前 30 天内向市科技局书面申请

延期、终止或者撤销项目。市科技局同意延期的项目，应当在延

期日期截止前完成；同意终止或者撤销的项目，应当退还全部研

究费用且 1 年内不得申报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；未经

同意不按期完成或者终止的项目，应当退还全部研究费用且 3

年内不得申报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。 

第十一条 项目结题验收：市科技局依据《合同书》及相关

要求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价验收。验收的主要内容有：是否达

到《合同书》约定的目标和要求，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是否清晰

正确，研究成果的水平、作用和创新性，研究成果的经济和社会

效益以及实用性、可操作性等，并评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

不合格 4 个等次。 

第十二条 验收基本合格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 2 年内不得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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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申请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。验收不合格的创新环境

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，根据合同约定终止研究任务，不再支付剩

余的一半费用且 2 年内不得申请市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。 

第十三条 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成果被以下方式采用的，

作为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： 

（一）市委、市政府以文件形式采纳的； 

（二）市委、市政府以批示形式得到肯定的； 

（三）人大、政协作为提案、议案采用的。 

第十四条 对评出的优秀课题项目，每年将在南通市科技局

网站上公布。 

第十五条 对所有验收合格的创新环境（软科学）研究项目，

每年汇编成册。 

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南通市

科技局负责解释。 

 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市科学技术局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

